
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大类招生、分流培养”

实施方案（2016 级）

为落实学校政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本科生大类培养与专业培养的有

机衔接，现结合贵州财经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分流培养管理的精神，制定公管

学院本科生专业分流培养实施方案。

一、分流原则

在学分制框架下，按公共管理大类专业招生的学生坚持如下分流原则：

（一）社会需要与学生志向相结合的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和学生发展的志向，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提高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学生个性发展与学校专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在

学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依据本人前三个学期的量化综合考评成绩进行专业分

流。

（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充分体现机会均等，增强专业分流工作的透

明度。

二、组织领导机构

学院成立公共管理大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飞跃

副组长：刘希磊、曾宇航、蒋馨岚、金莲

组员：简晓斌、王倩倩、刘丹叶、谢凝云、王睿、宋单琳、高明英

三、分流的模式

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是一种宽基础、多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分流采取

1.5+2.5的模式，学生进校后，前一年半修读大类基础平台课程，后两年半进入

到该大类所涵盖的专业学习。



学生在第三学期末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每个专业的名额分配情况填写学生

志愿。学院按照分流的原则，根据学生前三个学期的量化综合考评成绩及学生志

愿进行专业分配。学生于第四学期分流到相应专业继续学习。

四、分流的条件

（一）学生修完前一年半基础平台的课程之后，凡拥有贵州财经大学学籍的、

当年按大类招生的所有学生均可参加专业分流。

（二）留级到公管学院大类的学生，按留级前的专业处理，即留级前有具体

专业确定其为原先的专业；留级前属于大类招生的，参加专业分流。

五、专业分流名额

公管学院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教育学、应用心

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和土地资源管理八个专业。每个专业的分流

名额设定为 60人。

六、专业分流依据

大类招生专业依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学生的志愿及专业的特点三个方面进行

分流。其中学生的综合表现包括学生课程成绩、奖惩情况等，专业分流依据学生

志愿”和“学生的综合表现”（具体考评见附件一）的方式进行。

七、分流的程序与办法

（一）跨大类分流

条件：我院大类招生的 2016 级学生前三学期综合考核排序位居我院所有学

生前 2%的，拟跨大类所在学院同意接收的，可分流到同批次其他大类培养专业。

学生也可选择学院现有专业，且不受专业分流名额的限制。

时间：大类内分流前 2 天(即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 月 24 日)确定

专业并提交个人申请书（附件二）

（二）大类内分流

1.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结束后，成绩公布，工作小组成员将学生前三学



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及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导入分流系统，对 2016 级学生综合成绩

进行排序并公示。公示时间：2018 年 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

2.综合成绩排序公示结束后，由辅导员组织学生根据志愿按综合成绩排序进

行专业分流。志愿填报时间：跨大类分流：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 月 24

日；大类内分流：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1月 31 日。

3.分流调剂：因名额限制而未能满足所填第一志愿的考生，系统自动根据学

生所填报志愿进行调剂。

4.公示：分流结果应当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公示时间：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5 日。

5.公示无异议后，教务科将《贵州财经大学普通本科生大类招生分流专业名

单汇总表》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6.分流结果一经公布，学生应当按核定分流后的专业修读。学院教务科做好

分流学生的学籍变动、分班、排课、选课等相关事宜。辅导员做好学生的组织、

管理工作。

八 其它特殊情况的处理

（一）按大类招生专业的学生，若因休学、公派出国留学等学籍异动不能参

加本年级专业分流的，复学后由学院按复学当年度大类所属专业组织分流。

（二）跨大类分流和大类内分流凡涉及到专业不同时，均实行学分完全互换，

但不包括通识选修课。

（三）分流前第三学期的期末考试，原则上学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缺考。确因

病而不能参加考试的，必须提供三甲以上医院提供的不能参加考试的证明以及病

历等原件，并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后报教务处备案，缺考科目在进行量化综合

考评时该科目学分不计入总学分；其他非病原因未参加考试的，经学院党政联席

会审批后报教务处备案，缺考科目在进行量化综合考评时该科目分数按平时成绩

的 60%计算。

（四）学生量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相同的，学习成绩考核分数高的学生优先



选择分流专业；若量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相同、学习成绩考核分数相同，则以公

共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计分数高的学生优先选择分流专业；若量化综合考评成

绩排名相同、学习成绩考核分数相同、公共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计分数相同，

则政治学分数高的学生优先选择分流专业。

（五）参加分流的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在系统里填报志愿，参加分流。

（六）参加分流的学生必须于 2018年 2月 27日早上 9点到正德楼 202教务

办公室签专业分流确认书。

九、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公管学院负责解释。

十、本实施方案未尽事宜，根据贵州财经大学相关规定执行。

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

2017年 12月 11日



附件一：公管学院学生量化综合考评办法

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学生量化综合考评办法

为了促进学风、院风建设，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激励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为学生专业分

流提供重要依据，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评内容和结构

（一）学习成绩考核计分，满分为 90分，计为 1P。

（二）综合素质单项奖励分合计，加分最高不超过 10分，计为 2P 。

（三）综合素质单项惩罚分合计，扣分最高不超过 10分，计为 3P 。

（四）学习成绩考核计分、综合素质单项奖励分合计、综合素质单项惩罚分

合计三者计入量化综合考评成绩总分，计为 P，综合成绩的最高分为 100分，最

低分为 0分。

表 1 公管学院分流培养考评内容和结构

考评项目 学习成绩 综合素质单项奖励分 综合素质单项惩罚分

单项满分 90 +10 -10

单项得分
1P 2P 3P

量化综合考评成

绩总分
1 2 3P P P P  

二、学习成绩考核分数计算

（一）计算公式

1
( ) 90%Score CreditP

Credit
 

 


其中： Score表示每门课程考试或考查成绩得分；

Credit表示每门课程规定的学分。

（二）德育课程、体育课程等必修课成绩纳入学习成绩考核分数中计算。

（三）实行五级计分制的考查课程，分别折算为：优 95 分、良 85 分、中

75分、及格 65分、不及格 55分。实行两级计分制的换算标准：合格 70分，不

合格 50分。



（四）对考试、考查不及格者按正考实际成绩计算，经批准正考缓考者，缓

考成绩按正考计算，即所有成绩不以补考成绩为核算依据。

（五）考试作弊按“零”分计。

三、综合素质单项奖励加分细则

（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团员

表 2 三好、优干、优秀团干和团员加分表

等级 省级及以上 校级

分值 2 1

核定单位：学生科；核定办法或依据：证书原件。

（二）竞赛获奖者（文体除外）

表 3 竞赛获奖者加分表

等级 分值

国家级 前五名：5分；其余：4分；

三等奖以上：5分；其他等级：4分。

省部级 第一名：4分，按名次依次递减 0.5分，最低分为 1.5分；

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其他等级：

1.5分

校级 第一名：1.5分，按名次依次递减 0.2分，最低分为 0.5分；

一等奖：1.5 分；二等级奖：1 分；三等奖：0.8 分；其他

等级：0.5分。

核定单位：学生科；核定办法或依据：证书原件。

备注：本表所指竞赛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学校组织的竞赛。

（三）文体竞赛获奖者

表 4 文体竞赛获奖者加分表

等级 分值

国家级 前五名：5分，按名次依次递减 0.3分，最低分为 3分；

一等奖：5分；二等级奖：4.5分；三等奖：4分；其他等



级：2分。

省部级 第一名：3分，按名次依次递减 0.3分，最低分为 1分；

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5分；其他等级：

1分。

校级 第一名（一等奖）：1分；第二名（二等奖）：0.8分；第三

名（三等奖）：0.6分。

核定单位：学生科；核定办法或依据：证书原件。

备注：本表所指竞赛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学校组织的竞赛。

（四）优秀班集体

获优秀班集体的班级，除受行政处分的同学外，全班所有同学综合素质单项

奖励加 0.5分。

四、综合素质单项惩罚减分细则

行政处分

表 5 行政处分扣分表

类别

级别

行政处分

留校察看 -5

记过 -4

严重警告 -3

警告 -2

通报批评 -0.5

核定单位：学生科；核定办法或依据：指导部门文件

五、考评说明

（一）学生量化综合考评是评价和衡量我院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情况，

是学生专业分流的重要依据，学院将认真组织开展此项工作。

（二）奖励加分时，对一年内同项荣誉或同类比赛获得奖励不得累加，取最

高分值，最高加分为 5分。涉及以团休参赛获奖的情况，所有成员均可申请加分。

如遇获奖证书上没有参赛同学的名字，请到相关部门开具证明（需要负责人手写



签字并盖章）

惩罚扣分时，包含行政处分和党内或团内处分惩罚，合计最高扣分为 5分。

对因考试违纪、作弊被学校纪律处罚的学生，取消所有综合素质单项奖励分，同

时，综合素质单项惩罚分直接扣 5分。

（三）综合素质考评合计由学生本人根据自己前三个学期的实际表现情况，

提交相关资料，由班级综合评定小组根据综合素质核定办法或依据认真计算并公

示。公示无异议，报辅导员签字确认，然后报学院学生科复核，复核无误后，交

专业分流工作小组，报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备查。

（四）凡在大一和大二第一学期内取得的相关荣誉、奖励、处罚均计入综合

素质单项奖励分和惩罚分合计计算。

（五）考评工作是一项严肃而具体的工作，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全面如实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

六、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



附件二

申请书（模板）

本人（姓名）系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 2016 级学生，

学号： 身份证号码： 。分流

前，在学院总年级综合排名为： 名，按学校 2016 级学生

专业分流相关要求，经本人及父母慎重考虑并决定，自愿申

请到（ ）专业学习，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

权利、义务均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父母：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